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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的核

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河能源”、“上市公司”或“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标

的公司”）89.30%股权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

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根据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淮南矿业”）与公司签订

的《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业绩补

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补偿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相关安排如下： 

（一）业绩承诺资产范围 

1、业绩承诺资产范围 

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中联国信”）以 2024

年 11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为本次交易出具《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在上述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的情况下，对标的公司所拥有的、采用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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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未来收益预期的方法进行评估的资产为业绩承诺资产。本次交易中，业绩承诺

资产为上市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实际享有的顾北煤矿采矿权资产权益，即“顾北煤

矿 100%采矿权资产×50.43%×89.30%”。 

各方确认，以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为参考，业绩承诺资产在本次交易中评

估作价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绩承诺资产 

顾北煤矿 100%采矿权评估值 业绩承诺资产交易对价 

A 
B=A×50.43%×

89.30% 

上市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实际享有

的顾北煤矿采矿权资产权益 
119,254.09 53,704.87 

2、业绩承诺方 

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方为淮南矿业。 

（二）业绩承诺期限及金额 

1、业绩承诺期限 

本次业绩承诺期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起的三个会计年度（含本次交易实

施完毕当年），即 2025年、2026年、2027年。 

2、业绩承诺金额 

本次业绩承诺将采用承诺累计预测净利润的方式。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中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情况及相应《淮浙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顾北煤矿采矿权评估报

告》（以下简称“《采矿权评估报告》”）的评估情况，并经安徽中联国信确认，交

易对方淮南矿业本次交易业绩承诺金额安排如下： 

淮南矿业承诺：顾北煤矿采矿权在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指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129,575.67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顾北煤矿 100%采矿权资产在业绩承诺期 

各年度预测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矿业权累计承诺净利润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A B C D=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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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91.89 43,191.89 43,191.89 129,575.67 

（三）业绩补偿安排 

1、实际业绩与承诺业绩的差异、补偿承诺及补偿比例 

上市公司应在业绩承诺期间最后一个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符合《证券法》

规定的审计机构对矿业权实际累计净利润数情况进行审核，并就矿业权实际累计

净利润数与矿业权承诺累计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矿业权实际

累计净利润数与矿业权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根据上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专项审核意见确定。 

如矿业权实际累计净利润数未达到矿业权承诺累计净利润数，则业绩承诺方

需根据《业绩补偿协议》的约定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2、业绩补偿的方式及计算公式 

如发生《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方应针对业绩承诺资产向上市公司

承担补偿责任的情形，业绩承诺方应按如下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1）业绩承诺方应优先以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向上市公司

补偿，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业绩承诺方以现金补偿。 

（2）针对业绩承诺资产，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及应

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矿业权承诺累计净利润数－矿业权实际累计净利

润数）÷矿业权承诺累计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方就业绩承诺资产在本次交易中取

得的交易对价。 

其中，业绩承诺方就业绩承诺资产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采矿权

评估报告》所载明顾北煤矿采矿权评估价值×50.43%×89.30%，即 53,704.87万

元。 

业绩承诺方应补偿股份数=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为非整数的，直接取整数部分，舍弃余数部分并增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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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若标的公司承诺期实际净利润总和为负，按 0取值。 

在业绩补偿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则补偿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应补偿股份数（调

整后）=应当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若上市公司发

生现金分红的，按照本条约定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在业绩承诺期间内累计获得

的现金分红收益，应随相应补偿股份返还给上市公司。 

（3）如业绩承诺方作出股份补偿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不足以按照上述约

定进行补偿的，其另需用现金再进行补偿，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业绩承诺方需现金补偿的金额=（业绩承诺方应补偿股份数量－业绩承诺方

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 

3、减值测试及补偿 

各方确认，业绩承诺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将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审

计机构，依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规则及要求，对业绩承诺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经减值测试，如业绩承诺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业绩承诺期间已补偿金额（包

括股份补偿方式和现金补偿方式），则业绩承诺方应另行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业绩承诺方另行补偿的具体计算方式为：另行补偿的金额=顾北煤矿 100%

采矿权期末减值额×50.43%×89.30%－业绩承诺方针对业绩承诺资产已补偿金

额。 

业绩承诺方应优先以股份另行补偿，如果业绩承诺方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

份不足补偿，则其应进一步以现金进行补偿。 

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计算公式为： 

应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顾北煤矿 100%采矿权期末减值额×50.43%×89.30%

－业绩承诺方针对业绩承诺资产已补偿金额）÷每股股份发行价格 

应另行补偿的现金金额=顾北煤矿 100%采矿权期末减值额×50.43%×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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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方针对业绩承诺资产已补偿金额－已另行补偿的股份对应金额 

4、补偿上限 

业绩承诺方针对业绩承诺资产向上市公司支付的业绩承诺补偿及减值测试

补偿金额之和（含股份和现金补偿）合计不超过业绩承诺方合计获得的业绩承诺

资产全部交易对价。 

业绩承诺方合计获得的业绩承诺资产全部交易对价=《采矿权评估报告》所

载明顾北煤矿采矿权评估价值×50.43%×89.30%，即 53,704.87万元。 

二、业绩承诺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淮河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对顾北煤矿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顾北

煤矿采矿权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A） 

业绩承诺金额

（B） 

完成率%

（A/B） 

顾北煤矿

采矿权 
70,026.33 69,837.78 43,191.89 161.69% 

顾北煤矿采矿权 2025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70,026.33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 69,837.78万元，实现当年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为 161.69%，因此，

顾北煤矿采矿权 2025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业绩承诺方关于标的公司 2025

年度的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2025年度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三、资产减值补偿安排 

就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涉及的部分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的房屋建筑物等资产

（以下简称“标的测试资产”），淮南矿业出具了《关于本次交易减值补偿的承诺

函》，相关安排如下： 

（一）减值补偿资产范围 

标的测试资产各资产组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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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资

产

组 

公司名称 
持股比

例 
资产类型 

资产所

处区域 

2024 年 11

月 30 日账

面价值 

2024 年 11

月 30 日评

估价值 

按持股比

例计算对

应评估值 

1 

淮浙煤电

有限责任

公司 

50.43

% 

房屋建筑

物 8处 

浙江杭

州 
355.98 675.76 304.32 

2 

淮浙煤电

有限责任

公司 

50.43

% 

房屋建筑

物 18处 

安徽淮

南 
294.16 676.37 304.60 

3 

淮南洛河

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51.00

% 

房屋建筑

物 1 处 

安徽合

肥 
110.61 325.93 148.44 

4 

皖能马鞍

山发电有

限公司 

49% 
房屋建筑

物 2 处 

安徽马

鞍山 
121.18 215.33 94.22 

5 

皖能铜陵

发电有限

公司 

49% 
房屋建筑

物 42 处 

安徽铜

陵 
465.60 1,173.47 513.48 

6 

皖能合肥

发电有限

公司 

49% 
房屋建筑

物 143 处 

安徽合

肥 
448.41 5,996.35 2,623.82 

合计 1,795.94 9,063.21 3,988.88 

（二）减值补偿承诺方 

减值补偿的承诺方为淮南矿业。 

（三）减值补偿期间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为减值补偿期间。 

（四）减值补偿金额 

补偿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末，淮南矿业同意淮河能源对标的测试资产按各资

产组分别进行减值测试，并聘请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减值测试报告，资产减

值测试结果以减值测试报告为准。标的测试资产各资产组期末减值额=各资产组

交易对价-补偿期间各资产组的评估值，期末减值额为标的测试资产各资产组的

期末合计减值额。上述期末减值额需考虑持股比例，需扣除公司增资、减资、接

受赠与、利润分配以及使用年限自然减少对标的测试资产的影响。 

如淮南矿业本次交易所转让的标的测试资产任一资产组（为免疑义，任一资

产组内资产的减值情况合并计算）存在期末减值额，淮南矿业将对淮河能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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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当年度应补偿金额=当期期末减值额（考虑持股比例）-减值补偿期间已补

偿的金额。淮南矿业就标的测试资产应补偿金额累计不超过淮南矿业在本次交易

中取得的该标的测试资产交易对价。 

（五）减值补偿方式 

淮南矿业优先以淮河能源在本次交易中向淮南矿业发行的股份进行补偿，如

股份不足则以现金补偿。如使用股份补偿，淮南矿业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淮南

矿业当年度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发行股份价格。淮河能源如在承诺期间发生除

权、除息等事项，用于补偿的股份数或价格相应调整。如以股份进行补偿，淮河

能源有权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方案后以 1 元对价回购注销淮南

矿业应补偿股份。如股份回购注销未获得淮河能源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

无法实施的，淮河能源有权要求淮南矿业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淮河能源其他股

东或采取其他补偿方式。 

四、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公司编制的《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资产减

值测试报告》、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淮河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淮河能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9.30%

股权项目中采用市场法评估的房地产减值测试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容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标的测试资产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资

产

组 

公司名称 
持股比

例 
资产类型 

资产所处

区域 

2024 年 11

月 30 日评

估价值

（A） 

2024年 11

月 30日至

2025年 12

月 31日折

旧额

（B） 

考虑期间

折旧后的

金额（A-

B） 

2025年 12

月 31日评

估价值

（C） 

增值率

（C/(A-

B)-1）

*100%） 

1 

淮浙煤电

有限责任

公司 

50.43% 
房屋建筑物 8

处 
浙江杭州 675.76 24.23 651.53 668.45 2.60% 

2 

淮浙煤电

有限责任

公司 

50.43% 
房屋建筑物 18

处 
安徽淮南 676.37 20.35 656.02 664.53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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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组 

公司名称 
持股比

例 
资产类型 

资产所处

区域 

2024 年 11

月 30 日评

估价值

（A） 

2024年 11

月 30日至

2025年 12

月 31日折

旧额

（B） 

考虑期间

折旧后的

金额（A-

B） 

2025年 12

月 31日评

估价值

（C） 

增值率

（C/(A-

B)-1）

*100%） 

3 

淮南洛河

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51.00% 
房屋建筑物 1

处 
安徽合肥 325.93 0.45 325.48 325.70 0.07% 

4 

皖能马鞍

山发电有

限公司 

49% 
房屋建筑物 2

处 

安徽马鞍

山 
215.33 10.61 204.72 210.78 2.96% 

5 

皖能铜陵

发电有限

公司 

49% 
房屋建筑物 42

处 
安徽铜陵 1,173.47 17.88 1,155.59 1,164.27 0.75% 

6 

皖能合肥

发电有限

公司 

49% 
房屋建筑物

143 处 
安徽合肥 5,996.35 15.39 5,980.96 5,988.54 0.13% 

合计 9,063.21 88.91 8,974.30 9,022.27 0.53% 

由上表可见，考虑使用年限自然减少对标的测试资产的影响后，上述各项标

的测试资产组未发生减值。 

五、核查结论 

独立财务顾问通过与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和交流，查阅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对

顾北煤矿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上市公司出具的《淮

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对顾北煤矿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的说明》、上市公司与淮南矿业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文件等方式，对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根据上述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业绩承诺资产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已

完成，未触及补偿义务。 

公司已编制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已聘请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对标的测试资产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已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减值测试情况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根据相关评估报告和审核报告，截

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标的测试资产组未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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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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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

测试情况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康昊昱  吴  鹏  

      

  沈  明  吴力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